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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遭遇婚内侵权
以法为盾捍卫权益

当下，我国女性的家庭地位、职业地位、社会地位均
得到提高，但是受到传统观念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侵害
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在婚姻家庭纠纷中涉
及妇女权益保护的案件不在少数，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
小单元，如何维护家庭和谐关系到社会安定，如何更好地
保护婚姻家庭中妇女的权益关系到女性的身心健康、孩
子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和谐幸福。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系列婚
姻纠纷案件，涉及重婚、家庭暴力、离婚后损害赔偿等情
形。《法治日报》记者从中择取几个案例，希望通过以案释
法提醒广大女性在婚姻中遇到侵权行为时，要善于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婚内不忠构成重婚
精神损害赔偿五万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的维系
往往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当一方存在
违背婚姻忠诚义务的行为时，更容易
引发法律纠纷。部分当事人在婚姻存
续期间未能妥善处理夫妻关系，甚至
发展出与他人的不正当关系，最终导
致婚姻破裂，并衍生出法律责任问题。

吴女士与周先生于1983年11月7
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女。在两人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周先生与文某发
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甚至公然与文
某以夫妻名义同居，并生育一子，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吴女士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离婚并由周先生向其支付精
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集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周
先生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文某明
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
居，均已构成重婚罪。法院准予双方
离婚，对周女士作为无过错方要求其
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的诉求予
以支持。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
息诉。

承办法官表示，在涉及离婚损害
赔偿请求时，必须以离婚为前提，同
时，需要一方有过错行为。如果一方
有过错，但并未导致离婚或虽离婚，但
离婚的原因并非过错方的过错行为导
致的，则不能适用。如果过错方实施
了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
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及有其他重大
过错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
为，并由主张一方对过错方存在的重
大过错行为、重大过错行为与离婚之
间的因果关系、遭受的损害负举证责
任。

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以夫
妻双方中的无过错一方为限，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
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过错行为直接
作用于无过错一方以外的家庭成员

时，主张赔偿的权利主体仍为无过错
方。若夫妻双方均存在过错行为，则
均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物质损害赔偿则以全部赔偿为原
则，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过错方的过错
程度、造成的损失大小等确定赔偿数
额。精神损害赔偿则应当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
定予以综合认定。

离婚协议已经生效
仍可主张精神赔偿

在实践中，离婚案件中夫妻感情
是否确已破裂，是人民法院准予或不
准离婚的依据。部分当事人在婚姻存
续期间未能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在离
婚后仍要为其过错行为承担法律责
任。

林女士与洪先生于2008年9月2
日登记结婚，并于2009年9月15日生
育一子。2019年7月29日，双方因夫
妻感情破裂，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
理离婚登记。林女士在双方离婚后的
一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她主张洪
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实义
务，其出轨行为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
裂，要求前夫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3
万元。

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洪
先生与婚外第三人长期同居导致婚姻
破裂，给林女士造成了较大精神上的
痛苦及心理压力，并由此直接导致双
方离婚，综合洪先生行为方式、过错程
度、承担责任的能力、对受害方所造成
的损害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
数额为1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
起上诉。

法官表示，林女士与洪先生婚后
感情融洽、收入稳定，并共同养育一个
孩子。双方本应用心经营、相互扶持、

为家庭和孩子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美
满的家庭环境。然而，洪先生在婚姻
存续期间与婚外第三人长期同居，他
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也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导致婚姻破
裂。本案中，洪先生作为已婚男士与
婚外异性同居，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
并给林女士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和心
理压力，应当予以赔偿。

家暴导致婚姻破裂
施暴方需付抚慰金

生活中，婚姻本应是幸福生活的
起点，而家庭暴力却让生活蒙上阴影，
成为无数受害者的噩梦，当受害者鼓
起勇气请求离婚和赔偿，法院会如何
判决呢？

张女士与左先生于1990年7月5
日登记结婚，1989年生育一女。婚后
双方也曾琴瑟和鸣，但一切美好幸福
随着左先生对张女士及女儿的施暴行
为化为泡影。张女士和女儿都受到了
很大的伤害，忍无可忍的张女士提起
离婚诉讼，要求左先生向其支付精神
损害赔偿金10万元。

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左
先生对张女士使用暴力，具有重大过
错，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离婚情形，
准予双方离婚。同时左先生的暴力行
为严重伤害了张女士的人格尊严，给
其带来精神痛苦，酌定左先生应赔偿
张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就
该项判决内容提起上诉。

法官提醒，家庭暴力是施暴者对
被施暴者人身权利的侵犯，不但与家
庭伦理背道而驰，而且严重违反国家
法律，情节严重者涉嫌犯罪。因此，对
家暴行为绝不能漠然视之，更不能熟
视无睹、听之任之。如果你正在遭受
家庭暴力，请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向公
安和法院求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方对自己的伤
害。

婚生女需长期照料
婚姻解除应有补偿

婚姻关系的维系不仅依赖于感情
基础，还涉及经济、家庭责任的共同承
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之间因
家庭事务产生矛盾乃至诉诸法律的情
况并不少见，尤其当婚姻关系中涉及
重大疾病、财产分配等问题时，更容易
引发法律争议。

周女士和柯先生于 2013 年登记
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女儿罹患重病。
双方因琐事争吵不断，柯先生提起诉
讼要求离婚。周女士不同意离婚，并
表示如果判决准予离婚，则要求分割
共同建造的房产，并由柯先生支付劳
务补偿、经济补偿、精神损害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女士和
柯先生婚前感情基础薄弱，人民法院
于2016年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一直
分居至今，故准予双方离婚，并判决柯
先生向周女士支付离婚损害赔偿、经
济补偿、经济帮助。但认为案涉房产
尚未办理产权，故对周女士要求分割
案涉房产的主张，不予处理。周女士
不服，提起上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一审关于双方婚姻关系解除、婚生
女抚养、离婚时经济补偿、经济帮助和
损害赔偿的认定均无不当，予以维持。

就讼争房产，考虑婚生女患病需
要长期照料，周女士名下亦无其他房
产等因素，结合案涉房产建造的资金
来源于夫妻关系存续及同居期间。故
认定讼争房产为双方共同建造，周女
士对讼争房产享有合法权益，虽然该
房产尚未办理权属登记，周女士无法
取得所有权，但仍应保护其使用权，故
支持周女士要求对该房屋享有使用权
的请求。 来源：法治日报


